營造業申報淨值及一定期間承攬總額申請書
依據營造業法第23條規定辦理綜合營造業申報淨值及一定期間承攬總額認定事項辦理，檢附下列書件：
1. 承攬工程手冊（含附冊）。
2. 綜合營造業登記證書（影本）
3. 107年度營利事業所得稅結算申報書(損益表、資產負債表)、或會計師簽證報告書（正、影本）
4. 承攬工程估驗結算表計   份（附表一）
5. 承攬總額結算表1份（附表二）
6. 在建工程已估驗部份之統一發票（影本）
7. 在建工程之合約書（影本）（合約封面、工程名稱（合約第一頁）、合約金額、雙方用印）
　    此致
新北市政府
公司名稱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公司統一編號：
負責人：
營業地址：  
聯絡電話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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